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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20-010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0年 3月 31日、

4月 1日和 4月 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停，股票交易价格存在较大波动。截至 2020

年 4月 2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3.84元/股，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

明如下，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公司 2019年度业绩预亏 

公司主营业务为酒店经营及管理业务和装饰工程业务；公司已于2020年1月

23日披露了《公司2019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05号），由于

装饰工程业务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和公司下属酒店设施老化、竞争力下降, 

及公司发生的运营管理费用,从而导致公司本年度业绩发生亏损。经财务部门初

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000万元到-6,000 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4,033 万元到

-6,033 万元。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风险 

1、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将持有的公司87,8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9.99722%，占公司总股本的19.99949%）质押给长城国瑞证券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交易日为2019年6月28日。 

因机电公司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合同纠纷，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及《执行案

件告知书》【（2019）闽 02 执 1070 号】，裁定冻结、拍卖、变卖案件质押物，

即被执行人机电公司持有的公司 87,80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9949%。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

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4号）。 

2019年12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

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19司冻1202-02号）及其附件《厦门市中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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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闽02执1070号】，获悉机电公司所持公司股份

87,802,4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9.99996%，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004%）被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为2019年12月2日至2022年12月1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3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66号）。 

机电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的股份若被司法处置，可能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尚无进一步进展。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2020年 1月 20日，机电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稻教育公司”）将其所持有的 19,458,000股股票（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4.432%）质押给上海时蓄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质押起始日为 2020 年 1月 20日，质押到期日为 2021年 1月 19日。机电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德稻教育公司、海口国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7,435,5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4.472%；其中合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107,258,000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835%，占公司总股本的 

24.43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4号）。 

三、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价格于 2020年 3月 31日、4月 1日和 4月 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

停，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其他风险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公告公司收到文昌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立案通知

书及留置通知书，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李维先生被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 1月 20日，公司收到文昌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解除留置通知书，文昌市

监察委员会依法解除对李维先生的留置措施。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2020年 1月 22日披露的《公司重大事项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8号）、

《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3号）。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和《中

国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

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日 


